关于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469号

提案协办意见的函
自治区财政厅：

现就王彤贤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引导生态资源市场化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宁夏路径的提案》，提出如下协办意见：

按照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<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宁发改环资〔2024〕555号）要求，我局工作职责为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要求，适时建立全区生态产品总值统计制度和核算结果定期发布制度”。当前，国家统计局还在试点中，未在全国各省统一部署开展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工作，我局仍在学习和探索中，认真学习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，加强与国家统计局和开展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试点的省份沟通学习，了解工作开展相关情况，为今后在宁夏开展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打好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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